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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拟购买的三家公司股权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已

完成，相关资产评估结果目前正在履行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手续。公

司根据相关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结果，对2010年4月15日披露的《江西洪城水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作出了补充，并编制了本文件即《江西洪

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补充公告》。 

2、公司就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控股股东子公司股

权有关事项进一步与水业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补充协

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3、公司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了假设2009年已完成购买的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

和备考合并利润表，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4、南昌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供水公司”）和南昌市朝阳污水处

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司”）和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洪城水业”）编制了2010年的盈利预测报告，中磊会计师

事务所对此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相关《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水业集团据此与

公司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由于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

保公司”）目前的收入、运行成本和财务费用暂时存在很大的不可确定性，且缺

乏历史运行数据，目前难以满足进行盈利预测的条件，因此其本次并未出具盈利

预测报告，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环保公司未能出具盈利预测报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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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3日召开的洪城水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拟向不超过10 

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此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水业集团持有的供水公司100%股权、环

保公司100%股权以及朝阳公司100%股权。《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作为董事会决议公告的附件之一，于2010年4月15日登载在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截止2010年4月28日，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供水公司、环保公司以及朝阳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

资产已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证券服务机构进行了审计、评估，并出具了审计、

评估报告。经2010年4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核同意，现根

据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上述报告详见

公司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对2010年4月15日公告的《江西洪城水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做出如下补充： 

一、目标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磊审字[2010]第 2135 号、中

磊审字[2010]第 2136 号和中磊审字[2010]第 2137 号审计报告，供水公司、环保

公司和朝阳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供水公司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3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22,739,285.34      559,141,091.64 

  其中：流动资产       149,367,439.41       95,055,318.58 

总负债      374,572,015.05      441,663,116.71 

  其中：流动负债      363,481,105.05      430,572,206.71 

股东权益      248,167,270.29      117,477,974.9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1-3月 2009年 

营业收入      142,136,708.84      363,865,161.71 

营业利润        2,215,908.34       -24,380,865.90 

利润总额        5,218,813.89       -21,453,8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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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4,986,031.37       -23,028,396.2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1-3月 2009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19,020.59  19,091,931.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822.27  -61,801,205.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502,308.75  29,374,543.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313,110.43  -13,334,730.42 

（二）环保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3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59,820,329.32      549,784,268.66 

  其中：流动资产      213,042,437.38      548,615,902.31 

总负债 8,547,733.57 50.40

  其中：流动负债 8,547,733.57 50.40

股东权益      751,272,595.75      549,784,218.26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1-3月 2009年 

营业收入        6,569,257.74                  -

营业利润        1,488,377.49          -215,781.74 

利润总额        1,488,377.49          -215,781.74 

净利润        1,488,377.49          -215,781.74 

注：环保公司为 2009 年 10 月新设立公司，2009 年度未有实际污水处理业务，收入为

零。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1-3月 2009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377,138.87  -297,779.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629.34  -541,176,568.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00,000.00 550,000,0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8,047,231.79  8,525,652.31 

（三）朝阳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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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0年3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3,966,790.37       53,819,560.84 

  其中：流动资产        1,914,531.85        1,059,791.08 

总负债       36,713,259.29       36,993,284.41 

  其中：流动负债       28,895,082.29       29,175,107.41 

股东权益       17,253,531.08       16,826,276.43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1-3月 2009年 

营业收入        4,599,956.00        7,500,000.00 

营业利润          427,254.65           79,190.56 

利润总额          427,254.65           21,793.61 

净利润          427,254.65           21,793.61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1-3月 2009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1,464.18  1,393,056.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550.00  -543,467.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7,320.00  -263,088.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19,594.18  586,501.16 

二、目标资产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磊审核字[2010]2002 号《盈

利预测审核报告》、中磊审核字[2010]2003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中磊审

核字[2010]2001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供水公司 2010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672.78 万元，朝阳公司 2010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为 161.94 万元，洪城水业 2010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实现归属母

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5,251.65 万元。由于环保公司不具备编制盈利预测的编制

基本条件，其本次未出具盈利预测报告，具体原因如下： 

由于环保公司目前的收入、运行成本和财务费用暂时存在很大的不可确定

性，且缺乏历史运行数据，目前难以满足进行盈利预测的条件： 

(一)资产移交时间不确定 

由于环保公司负责运营的全省 77 个县（市）78 家污水处理厂始终处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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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合同签约、分公司注册、资产移交、环保验收、正式运行收费的工作进度

不一。而各污水处理厂正式运行进行污水处理并开始收费的前提是资产移交，目

前环保公司虽然已完成大部分分合同的签约工作，但资产移交的污水处理厂数量

较少，项目总体收入缺乏预测基础。 

(二)各污水处理厂工艺差别导致运行成本不确定 

1、各县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单位、设计工艺、建设质量、设备选型不一，

使运行成本标准不能统一，导致目前难以合理配比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成本； 

2、部分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和水量与设计存在较大差别，导致目前运行成

本不确定。 

（三）财务费用不确定 

根据《江西省 77 个县（市）78 个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出让总合同》（以

下简称“总合同”）的约定，项目总金额的 30%以自有资金方式投入，其余 70%

通过企业向银行贷款解决。国家开发银行为牵头行的银行组团承诺向此项目提供

贷款授信，目前项目贷款授信正在审批过程中。根据相关协议约定，该项目采用

“移交一家，支付一家”的方式支付出让价款。由于资产移交时间暂不确定，环

保公司使用银行授信额度的具体时间与具体额度暂不确定，因而该项目的财务费

用也具有很大的不可确定性。 

（四）环保公司缺乏历史运营数据 

公司为 2009 年 10 月新成立公司，缺乏历史运营基础。由于公司目前进行了

资产移交并开始运行的污水处理厂数量较少，且移交时间均在 2010 年度，公司

在 2009 年未实际开展污水处理业务，各项成本费用、收入等会计要素缺乏历史

数据，公司难以据此进行盈利预测。 

基于以上原因，环保公司以 2010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编制盈利预测的基础

和假设条件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稳健谨慎性原则，拟暂不作盈利预测。 

截至目前，78 家污水处理厂签约和资产移交情况如下: 

管理片区 序号 所在地 
处理规模

（吨/日）
签约日期 资产移交日期 

1 修水 15000 2010.2.11

2 武宁 10000 2010.2.12

3 永修 10000 2010.2.27

4 德安 7500 2010.2.26

5 湖口 10000 2010.2.25

九江 

6 彭泽 7500 20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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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都昌 10000 2010.2.24 2010.3.24

8 星子 10000 2010.2.22 2010.3.12

9 共青城 10000 2010.3.29

10 乐平 20000 2009.12.10 2010.4.1

11 鄱阳 20000 2010.2.27 2010.3.31

12 余干 20000 2010.2.26

13 德兴 10000 2010.1.28 2010.3.4

14 浮梁 10000 2009.12.10 2010.3.31

15 贵溪 10000 2010.2.10 2010.4.1

16 余江 5000 2010.4.14

17 广丰 20000 2010.4.14

18 弋阳 10000 2010.4.14

上饶、景德镇、鹰潭 

19 横峰 10000 2010.4.14

20 南康 20000 2009.11.6 2010.1.28

21 上犹 10000 2009.11.6 2010.4.1

22 信丰 15000 2010.2.11 2010.3.1

23 崇义 5000 2009.12.31

24 大余 10000 2010.2.1 2010.3.3

25 章贡区 60000

26 龙南 10000 2010.3.31

27 赣县 15000 2010.3.23 2010.4.12

28 全南 10000 2010.3.31

29 定南 10000 2010.3.30 2010.4.23

30 万安 5000 2010.3.25

赣州 

31 遂川 7500 2010.3.31

32 广昌 15000 2009.12.24

33 南城 20000 2009.12.29

34 资溪 5000 2010.4.12

35 宜黄 5000 2010.4.15

36 南丰 10000 2010.4.13

37 乐安 10000

38 黎川 7500 2010.3.16 2010.4.1

39 崇仁 10000 2010.4.2

抚州 

40 临川 7500 2010.4.12

41 新干 10000 2010.1.26 2010.3.30

42 永新 10000 2010.3.1

43 井冈山 3000

44 泰和 7500 2010.3.1

45 安福 5000 2010.2.27 2010.4.14

46 永丰 5000 2010.3.30

47 吉水 10000

48 峡江 3000

49 青原区 10000

吉安 

50 吉安县 2000

51 南昌县 30000 2010.1.8 2010.3.16

52 东乡 30000 2009.12.29 2010.4.1

53 樟树 20000 2010.2.2 2010.3.1

南昌、宜春 

54 高安 20000 2010.2.4 20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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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进贤 20000 2010.2.26 2010.3.31

56 新建 15000 2010.2.26

57 丰城老区 40000 2010.2.27 2010.3.2

58 安义 10000 2010.4.14

59 桑海 10000 2010.3.31

60 奉新 10000 2010.3.31

61 靖安 5000 2010.3.30

62 丰城新区 10000

63 于都 20000 2009.12.31

64 瑞金 20000 2010.1.19 2010.4.12

65 石城 7500 2010.2.23 2010.3.26

66 会昌 10000

67 寻乌 10000 2010.4.2

68 安远 10000 2010.4.8

69 宁都 20000

赣州 

70 兴国 20000 2010.4.6

71 芦溪 7500 2009.12.31 2010.3.10

72 莲花 7500 2010.2.27 2010.3.23

73 上高 15000 2010.2.26 2010.3.1

74 上栗 15000 2010.3.31

75 铜鼓 5000 2010.3.31

76 宜丰 7500 2010.3.31

77 万载 15000 2010.3.31

宜春、萍乡 

78 湘东区 10000 2010.3.31

注：表中空白表示对应污水处理厂尚未完成签约或移交。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环保公司与各县市污水处理厂所在地政府（或其授

权部门）签订了《项目特许权协议》、《项目特许权和资产经营权出让协议》、

《排水服务协议》分合同的有 52 家，已经进行了资产移交的有 18 家，其中投入

正式运行的 14 家，共收入产生 6,569,267.74 元；截止 2010 年 4 月 28 日又签约

16 家，资产移交了 9家，投入正式运行了 13 家。 

三、目标资产评估结果 

以 2010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铭国际”）对供水公司、环保公司和朝阳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

（水业集团正在就评估结果履行有关备案程序）。其评估结果如下： 

（一）供水公司 

根据中铭国际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供水公司净资产账

面价值 26,234.48 万元，评估价值 38,557.25 万元，评估增值 12,322.77 万元，

评估增值率 46.97%。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8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8,329.86 8,703.09 373.23 4.48 

非流动资产 50,387.83 62,337.36 11,949.53 23.72 

其中：持有至到期投资 480.00 480.00  

     长期股权投资 5,663.77 6,573.18 909.41 16.06 

     固定资产 40,751.65 51,229.05 10,477.40 25.71 

     在建工程 1,631.92 1,631.92  

     无形资产 1,580.26 2,236.29 656.03 41.5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0.23 186.92 -93.31 -33.30 

资产总计 58,717.68 71,040.45 12,322.77 20.99 

流动负债 31,474.11 31,474.11  

非流动负债 1,009.09 1,009.09  

负债合计 32,483.20 32,483.2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6,234.48 38,557.25 12,322.77 46.97 

注：发行人收购供水公司 100%股权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六条规定，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

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

的差额（即收购溢价金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根据此规定，发行人未来收购公司 100%

股权产生收购溢价金额将会减少发行人的资本公积 12,322.77 万元，不会对发行人净资产收

益率产生影响。 

（二）环保公司 

根据中铭国际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环保公司净资产账

面价值 75,127.26 万元，评估价值 75,597.97 万元，评估增值 470.71 万元，评

估增值率 0.63%。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1,304.24 21,338.79 34.55 0.16 

非流动资产 54,677.79 55,113.95 436.16 0.80 

其中：固定资产 171.56 163.95 -7.61 -4.44 

     无形资产 54,506.23 54,950.00 443.77 0.81 

资产总计 75,982.03 76,452.74 470.71 0.62 

流动负债 854.77 854.77  

负债合计 854.77 854.7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5,127.26 75,597.97 470.71 0.63 

（三）朝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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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铭国际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环保公司净资产账

面价值 1,725.35 万元，评估价值 1,966.71 万元，评估增值 241.36 万元，评估

增值率 13.99%。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91.45 191.84 0.39  0.20 

非流动资产  5,205.23 5,446.20 240.97  4.63 

其中：固定资产  3,326.94 3,297.65  -29.29  -0.88 

     在建工程 10.00 10.00  -  -

     无形资产  1,868.29 2,138.55 270.26  14.47 

资产总计  5,396.68 5,638.04 241.36  4.47 

流动负债  2,889.51 2,889.51  -  -

非流动负债  781.82 781.82  -  -

负债合计  3,671.33 3,671.33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725.35 1,966.71 241.36  13.99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上述目标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116,121.93 万元。经

交易双方协商书面确认，本次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16,121.93 万元。 

据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116,121.93 万元，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120,201.25 万元，其中发行费用不超过 4,079.32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

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 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收购供水公司100%股权 38,557.25 38,557.25

收购环保公司100%股权 75,597.97 75,597.97

收购朝阳公司100%股权 1,966.71 1,966.71

合   计 116,121.93 116,121.93

注：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四、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根据相关审计、评估结果，公司与水业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其主

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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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主体 

2010 年 4 月 28 日，出让方水业集团与受让方洪城水业就 3个目标资产分别

签订了 3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二）收购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收购的目标资产为水业集团持有的供水公司 100%股权、环保

公司 100%股权和朝阳公司 100%股权。 

（三）支付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完成且上述 3 家公司股权工商登记变更后 1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水业集团支付全部股权收购款。 

（四）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由双方根据目标资产以2010年3月31日为基准日

经评估的净资产值协商确定。具体如下： 

1、根据中铭国际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10]201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供水公司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38,557.25 万元。根据该评

估结果，经双方友好协商，水业集团向洪城水业转让所持供水公司 100%股权的

转让价格确定为 38,557.25 万元人民币。 

2、根据中铭国际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10]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环保公司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75,597.97 万元。根据该评

估结果，经双方友好协商，水业集团向洪城水业转让所持环保公司 100%股权的

转让价格确定为 75,597.97 万元人民币。 

3、根据中铭国际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10]2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朝阳公司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966.71 万元。根据该评

估结果，经双方友好协商，水业集团向洪城水业转让所持朝阳公司 100%股权的

转让价格确定为 1,966.71 万元人民币。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 

1、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次股权协议转让行为得到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准，并获得有效

的批准文件； 

3、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 2010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出具的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得到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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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5、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资产交付及过户时间安排 

1、在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水业集团应负责协同洪城水业修改上述

3家公司章程，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交接日为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之日。 

五、关于资产定价的合理性说明 

（一）董事会意见 

针对本次资产评估相关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关于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 

公司与水业集团在共同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聘请了中铭国际及地源评估承担

此次资产评估工作，与该评估机构签署了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选聘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 

2、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中铭国际是一家具有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地源评估是全国第一批经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批

准成立的获得土地评估最高资质 A级土地估价机构之一。除本次业务关系外，中

铭国际、地源评估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没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关系，同

时与相关各方亦没有个人利益或偏见，中铭国际、地源评估是在本着独立、客观

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后出具评估报告的，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

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3、关于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本次相关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市场通用的惯例

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论根据科

学的评估过程及评估方法得出，结论具有合理性，真实可信。 

4、关于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本次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

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

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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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一致，评估结论合理。 

（二）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本次资产评估相关事项，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评估事项

中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所选聘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评估假设

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用恰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上述事项为本公司 2010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补充事项。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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